
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

水利教字[2021] 04 号文件  

 

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课程助教岗位 

工作细则（暂行） 

 

根据教育部教高[2019]6 号文件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），为建立健全助教岗位制度，加大一流课程

建设力度，推进课程建设奖励机制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。现对水利与土木

工程学院本科课程助教岗位设置、职责、申请和管理等事项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岗位设置 

（1）岗位申请 

设置助教岗位申请课程负责人与申请助教人员达成共识后，课程负责

人应明确指出助教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等，申请助教人员填写岗位

申请（附件 1），并上交学院教务科，岗位申请一般安排在学年开始前完成。 

（2）设置课程 

正式上线运行的校级及以上精品课程。 

（3）岗位人数 

每门精品课程原则上配备 2 名助教，若需增加助教人数，可先由设置

助教岗位课程负责人提出申请（附件 2），再由开设此课程专业负责人（或



课程负责人所在专业负责人）审核，最后由学院主管教学领导出具具体意

见，并交学院教务科备案。 

（4）岗位人员 

主要由没有教学经历的新入职教师、设置助教岗位申请课程的非讲课

教师和研究生担任。 

（5）岗位工作量 

原则上岗位工作量不超过设置助教岗位申请课程学时的 1/2，岗位考核

合格后予以发放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1）课程负责人负责助教人员的职责培训，助教人员主要负责课堂教

辅、辅导答疑和批改作业试卷等方面的内容； 

（2）助教人员应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严格执行学校和学院的各

项教学工作要求； 

（3）助教人员要积极配合课程负责人完成教学工作，课程负责人负责

授课过程中助教工作的指导与管理。 

三、工作考核 

课程结束后，课程负责人对助教人员工作给出考核和总结（附件 3），

开设此课程专业负责人（或课程负责人所在专业负责人）和学院主管教学

领导填写考核意见，并交学院教务科备案。 



附件 1：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课程助教岗位申请表（申请人用表） 

附件 2：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课程助教岗位申请表（课程负责人用表） 

附件 3：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课程助教岗位考核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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